Sinlessness of Christ 基督無罪 新約聖經各重要部分都見證基督是無罪的（保羅︰林後五21；約翰︰約壹三5；彼得︰彼前三18；希伯來書作者︰來四15）；其神學意義基本上是屬於救恩論的︰基督必須是無罪才可以為有罪的人成就救贖（參來七23～28的討論，那裡闡釋作大祭司之基督有什麼特性；另參基督的職分，Offices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867,Name=Offices of Christ}*）。
既然它有廣闊的聖經基礎，並在新約神學有重要的功能，毌怪乎教義時期所有教會均接納它為信仰的一部分。不幸地，在隨後的教義發展史中，有人原意要加強此教義，在研究的過程中卻反而違背了聖經的基礎，並且削弱了它在神學的意義。這情況的發展一共有兩個階段︰首先是透過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，他由討論耶穌拒絕試探所顯出的非凡信心（這也是受試探故事及希伯來書所強調的），轉到基督自出生就無罪所需要的形上條件。對奧古斯丁來說，這就表示童女生子（Virgin Bi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214,Name=Virgin Birth}）*必須打破由性交傳遞原罪（Sin{\LinkToBook:TopicID=1083,Name=Sin}）*這種連鎖關係。這種討論必然牽涉到馬利亞的身分問題，因此引到馬利亞無玷污懷孕這個天主教教義了（參馬利亞，Mary{\LinkToBook:TopicID=772,Name=Mary}*）。
第二個發展是由肯定基督沒有犯罪，轉到基督不能犯罪；這是奧古斯丁神學的延伸，亦能顯示它與新約的思想已距離多遠。結果不只有些神學家（如該撒利亞的巴西流，Basil{\LinkToBook:TopicID=190,Name=Basil of Caesarea 該撒利亞的巴西流}*）說基督所取的人性與我們的不一樣，只是與我們的相近，它亦令人疑惑基督那個「不可能」的試探怎麼會是一種善功。
在近代神學，基督無罪這概念經過幾番有趣的轉折。傳統的自由神學固然否認耶穌不可能犯罪，立敕爾（Ritschl{\LinkToBook:TopicID=1026,Name=Ritschl, Albrecht}）*的跟隨者更認為基督無罪成了耶穌之神性的惟一證據，因為祂所有別的神聖記號──童女所生、神蹟及復活──都全被他們否定了。
但耶穌無罪的宗教意義卻在極端神學顯出來。羅賓遜（J. A. T. Robins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27,Name=Robinson, John Arthur Thomas}）*與藍伯（G. W. H. Lampe, 1912～80）都十分害怕幻影說（Doce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69,Name=Docetism}）*，使他們拒絕任何把耶穌與其他人類分割開來的基督論〔像有些傳統的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）*所做的〕，但他們都接受基督是無罪的說法。
奇怪的是，罪性是普世人性的共通點，那麼他們不認為這樣是不合理的嗎？他們這種信念其實有一個根本的邏輯。只要耶穌仍然成為人敬拜的對象，那麼人心理上就不能把罪歸到祂頭上，不管神學的其他方面（如否定其神性）怎樣要求他接受耶穌這個結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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